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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荣地产控股

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相关事项的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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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作为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简称“正荣地控”、“发行人”）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相关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

人中山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1 发行人曾用名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第一章  债券概况 

一、H20正荣2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H20 正荣 2”。 

债券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债券余额：9.98 亿元 

票面利率：5.75% 

兑付日： 2027 年 1 月 27 日 

二、H20正荣3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H20 正荣 3”。 

债券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债券余额：9.93 亿元。 

票面利率：5.45% 

兑付日： 2027 年 3 月 14 日 

三、H21正荣1 

发行主体：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及简称：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H21 正荣 1”。 

债券发行金额：13.20 亿元。 

债券余额：13.1604 亿元。 

票面利率：6.3% 



      

兑付日： 2027 年 1 月 23 日 

第二章  重大事项 

2025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

荣地产”）发布公告《(1)内幕消息 控股股东委任联合清盘人(2)恢复买卖》称，正

荣地产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五日（香港时间）得悉，于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

Glenn S Harrigan 及 Chua Suk Lin Ivy根据英属处女群岛高等法院东加勒比海最高法

院的命令获委任为 RoYue Limited（以下简称“RoYue”）的联合清盘人。RoYue 的

联合清盘人已知正荣地产可能为 RoYue的债权人，并要求 RoYue的债权人（包括正

荣地产）注意其委任及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五日下午十二时正（香港时间）前提交申

索文件。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五日，正荣地产以 RoYue 债权人的身份向联合清盘人提

交申索文件。RoYue 为正荣地产的控股股东，于公告日期持有正荣地产已发行股份

总额约 43.29%，并由欧宗荣先生全资拥有。正荣地产并非清盘程序的一方。除上

文所述者外，正荣地产董事会并无有关清盘程序的进一步数据。 

于 2025年 5月 6日，除上述情况外，正荣地产预期未能偿还正荣地产优先票据

（债务股份代号：40516）、正荣地产优先票据（债务股份代号：40572）及正荣地

产优先永久证券（债务股份代号：4596）的未偿还本金额。正荣地产董事会认为清

盘程序并不影响其还款状况。 

清盘程序不涉及正荣地控，也不涉及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且欧宗荣先生非

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章 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事项暂未对发行人正常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中山证券作为

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等文件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状况，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

进行了沟通并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就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予以披露。 

发行人近期存在债务逾期、涉及重大诉讼（仲裁）、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等情况，部分公司债券付息安排使用宽限期，部分公

司债券未按时付息，相关风险尚未有效化解。中山证券将持续督促发行人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

风险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

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订）》等规定落实偿债资金、履行偿债义务、按照规定

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职责，协助发行人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保障投资者合

法权益。中山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就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中山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将密切关注对债券本息偿付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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